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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关于印发《主任科员及以下级别

管理人员职务职级晋升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主任科员及以下级别管理人员职务职

级晋升办法（试行）》已分别经学校 2023 年第 27 次校长办公会

议审议、第 38 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

2023 年 11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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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主任科员及以下级别管理人员 
职务职级晋升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充分发挥党政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鼓励

其敬岗爱业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以及学校对干部分级进行管

理的原则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申报对象 

在管理岗位或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岗位工作的在编及人

事代理人员。 

第三条  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理想信念坚定，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强，

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、敬业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、责

任感，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廉洁自律； 

（三）服务意识强，工作积极主动，勤奋务实，坚持原则，

敢于担当，执行力强，有团结协作和奉献精神； 

（四）具有履职所需要的专业知识、实践经验和组织能力，

热心为师生员工服务； 

（五）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，无违纪违规或

重大失职失责问题发生； 

第四条  学历资历条件 

（一）主任科员 

申报人员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，在管理或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

岗位上工作满 1 年；具有本科或硕士学历或学位，在副主任科员

（管理八级或八级职员）岗位上工作满 3 年（其中，专职学生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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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在副主任科员岗位上工作满 2 年）。 

2.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、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聘

任年限满 1 年的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岗位工作人员。 

3.从专业技术岗位转聘到管理岗位的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

或学位、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聘任年限满 3 年且在管理岗位

工作满 1 年。 

（二）副主任科员 

申报人员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学位，在管理岗位工作满 2 年或在

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岗位工作满 1 年；具有本科学历，在科员

岗位上工作满 3 年（其中，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在科

员岗位上工作满 2 年）。 

2.从专业技术岗位转聘到管理岗位的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

或学位，应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且在管理岗位工作满 2 年；具

有本科学历的，应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且在管理岗位工作满 4

年。 

3.从工勤岗位转聘到管理岗位的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

位的，应被学校聘任过高级工且在管理岗位工作满 3 年；具有专

科学历的，应被学校聘任过高级工且在管理岗位工作满 5 年。 

4.国家政策安置的退伍转业军人及随军家属在管理岗位工

作的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的，到校工作满 1 年；具有专

科学历的，到校工作满 3 年。 

（三）科员 

具有本科学历，在管理岗位上工作满 1 年；具有专科学历，

在管理岗位上工作满 3 年。 

第五条  工作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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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个人申请 

个人以书面形式总结任现职以来本岗位工作情况，并填写

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主任科员及以下级别人员职务职级晋升聘

任审批表》，提交所在单位。 

（二）单位推荐 

1.资格审核。各单位根据申报条件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核。 

2.民主测评。申请人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组织述职和民主测

评，测评主要内容为申请人任现职期间的思想政治、师德师风、

业务水平及工作表现等。参加测评投票人数不少于本单位全体教

职工的三分之二，赞成票不少于投票人员的三分之二方为通过。 

3.单位研究。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提出意见。 

（三）资格审核 

学校人事处会同纪委、组织部对推荐人选情况进行审核、考

察，并提出审核意见报学校研究。 

（四）学校审批。 

学校研究确定拟晋级聘任人员并公示，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。 

（五）学校聘任。 

公示期满，公示对象无异议后，办理相关聘任手续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由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 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2023年 11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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